
臺中市四維國小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課外社團活動辦法及報名表(本表請自行留存) 
一、依    據：臺中市國民小學發展社團活動實施要點、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後社團活動實 

              施要點 

二、目    的：提供學童課外藝能學習，培養多元智慧與能力，並發展學校特色活動。 

三、實施原則：活動設計以具備趣味性、感性、知性並重為原則，學生自由參加。 

四、承辦單位：本校學務處。 

五、實施內容及時間：計 10 週，共 20 節，每節 50 分鐘 

 (一) 115 年 3 月 16 日〜115 年 6 月 5 日 

 (二)部份社團於國定假日、定期評量週等時間停課 

六、招收對象：依招收年級報名，凡本校學生均可報名參加，體質特殊者應於活動前告知指導老師。 

七、報名時間：115 年 3 月 2 日（一）10:00 至 3 月 3 日（二）23:59，採線上報名，完成報名即為「錄取」，

開課前發送上課通知。以網路報名之「先後順序」為準，若同時段報名兩種以上的社團，以報名時間序在

前為錄取依據。報名經錄取後，如因個人因素取消將列入名單， 

    並停止下次參加社團之權利，請審慎考慮後再報名，以免損害他人及自身權益。 

八、報名網址： 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305257f699bf24ec474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或掃描右方 QR CODE 

編號 社團名稱 
活動 
地點 

時間 活   動   內   容 
費用 

(未含材料

耗材) 

招收 
年級 

備註（指導教師） 

A1 舞蹈 
B1 
舞蹈 
空間 

每週三 

12：50-14：50 
 

熱愛舞蹈，並願意接受訓練代表學

校參加各式舞蹈比賽之學童，課程

內容涵蓋芭蕾、古典舞、爵士舞、

彩球舞、街舞等各種舞蹈風格學

習。 

1750 元 

三~六 

年級 

18-25 名 

(含原社團成員) 

自備舞鞋、著水褲及輕便服裝

（可請老師代購鞋及水褲，鞋

200 元，水褲 400 元） 

鼓勵社團學生參與舞蹈比賽 

(外聘教師:曾紫晴老師) 

B1 
薩克斯風 
初階班 

樂活 
教室 

每週一 

12：50-14：50 
薩克斯風基本吹奏技巧，流行樂曲

及古典樂曲欣賞及吹奏，並由學校

提供部分補助。 

3150 元 

三~四年級   

3-10 名 

（含原成員）      

需自備薩克斯風或可向學校借

用，唯需負保管責任。 

耗材費 300 元(竹片) 

(外聘老師:劉泰志老師) 

B2 
薩克斯風 
進階班 

樂活 
教室 

每週三、五 

7：50-8：40 
2100 元 原社團成員 

需自備薩克斯風，學校有樂器

可供借用，唯需負保管責任，

耗材費 300 元(竹片)。      
(外聘老師: 劉泰志老師) 

C1 
小提琴 
初階班 

樂活 
教室 

每週四 

12：50-14：50 

讓孩子們從零開始學習提琴及音樂，從

基本提琴構造、樂器操作至小樂曲練

習、學習理解基本樂理、閱讀五線譜，

讓孩子們透過學習提琴愛上音樂。 

3150 元 

一-二年級    

2-9 名       

(含原成員) 

自備小提琴或可向學校借用，

但需負保管責任。(外聘老師: 
許芳瑜老師) 

C2 
小提琴 
進階班 

樂活 
教室 

每週四 

16：00-18：00 

提琴教學，將於課程中學習演奏提琴、

技巧操作、學習理解樂理觀念、合奏以

及重奏概念。 

1800 元 

三至六年級    

7-9 名       

(含原成員) 

自備小提琴或可向學校借用，

但需負保管責任。(外聘老師: 
許芳瑜老師) 

D 二胡 
視聽 
教室 

每週三、四 

07：50-08：40  

帶領學生認識二胡及教學，學習基礎樂

理及指、弓法與曲目演奏，培養學生音

樂鑑賞能力與表演自信，推廣國樂樂

器，發揚中華文化底蘊！ 

2300 元 

一~六 

年級 

7-9 名 

自備二胡或可向學校借用，但

需負保管責任。               

(外聘老師:陳彥棋老師) 

E1 

KPOP 流行
街舞 

A、B班 

活動 
中心 

每週三、四 

07：50-08：40  

將喜愛的音樂帶進生活中，使孩子

對於節奏更加敏銳，也促使孩子四

肢協調，更能適時地紓壓。 

1400 元 

一~六 

年級 

14-30 名 

請著輕便服裝 

(外聘教師:曾懋豐/賴宣羽老

師) 

E2 烏克麗麗 
音樂 
教室 

每週三、四 

07：50-08：40  

學習烏克麗麗音階、移調、國際大

和弦、常用節奏、曲風詮釋、流行

曲，讓孩子開心自彈自唱。 

1400 元 

一~六 

年級 

12-15 名 

自備烏克麗麗或請老師代購烏

克麗麗(900 元起)、調音器

(250 元)、教材費(250 元)。 

(外聘教師:許銘炘老師) 

E3 
酷玩花式

跳繩 
風雨 
走廊 

每週三 

12：50-14：50  

增強心肺功能、幫助手腳協調、刺

激生長板長高，還有團體大繩的項

目與跳繩遊戲，盡情享受跳繩的樂

趣。 

1400 元 

一~六 

年級 

12-15 名 

請穿著運動便服 
自備跳繩或請老師代購(速度膠

繩 300 元/節拍跳繩 500 元。)   
（外聘教師:徐天一老師） 



編號 社團名稱 
活動 

地點 
時間 活   動   內   容 

費用 
(未含材
料耗材) 

招收 

年級 
備註（指導教師） 

E4 魔術 
音樂 
教室 

每週四、五 

7：50-8：40  

魔術是實用趣味的才藝，學習魔術

不只能在人際關係方面，更能在舞

台上散發個人魅力，增進口語表

達、訓練小朋友的膽量與自信心! 

1400 元 

一~六 

年級 

12-15 名 

須請老師代購魔術道具 

(材料費 1300 元，含 20 樣魔術

道具) 

(外聘教師:陳建宇老師) 

E5 圍棋 
4 年 
3 班 

每週一 

12:50-14:50  

培養深的思考，廣的創造，專心專

注及靜心靜坐之能力。認識棋盤、

圍地的方法、圍地的攻防，吃子的

方法、吃子的攻防、氣的計算、棋

子的死活，常見死活圖形，真假眼

的判斷，終盤勝負計算。 

1400 元 

一~四 

年級 

12-15 名 

（外聘教師:葉珀廷老師） 

E6 象棋 
校史
室 

每週一 

12:50-14:50  

一項結合邏輯思考、專注力、策略

判斷與耐心的益智活動。透過循序

漸進的教學方式，從認識規則開

始，逐步學習基本戰術、佈局觀念

與實戰技巧，並透過對弈培養運動

精神與思考能力。 

1400 元 

一~四 

年級 

12-15 名 

自備棋具，或請老師代購棋具

(150 元)                  

（外聘教師:葉珀君老師） 

E7 兒童美術 
4 年 
1 班 

每週一 

12:50-14:50  

運用多元的媒材與藝術創作，啟發

學生的想像力；透過繪畫表達，培

養敏銳的觀察力；在欣賞活動中，

帶領孩子們走進藝術世界。課程內

容:繪畫、黏土、立體勞作等，並

依據學生學習狀況，適度調整課程

安排。 

1400 元 

一~四 

年級 

12-15 名 

材料費 400 元，自備上色用具

及水彩顏料用具。             

（外聘教師:賴靜宜老師） 

E8 

兒童 
流行舞蹈

MV 

B1 
舞蹈 
空間 

每週一 

12:50-14:50  

時下韓流 MV 及各國舞蹈教授、舞

蹈隊種子培訓預備團員訓練，培養

參加各式舞蹈比賽預備訓練。（有

基礎的學員參與週三班需經過老師

考核）。 

1400 元 

一~二 

年級 

12-15 名 

(含原社團成員) 

自備舞鞋、著水褲及輕便服裝

（可請老師代購鞋子及水褲，

鞋子 200 元，水褲 400 元）。 

(外聘教師: 曾紫晴老師) 

E9 桌球 
B1 

桌球
區 

每週四 

16：00-18：00  

提供學生開心運動並擁有健康身

心,養成運動家精神，同儕互相交

流球技與情誼，提供學生情緒抒發

之管道及凝聚團隊向心力，也能對

桌球及相關的規則有一定基本認

識。 

1400 元 

一~六 

年級 

12-15 名 

自備球拍，或請老師代購球

拍(600 元)。 

 { 材料費(練習球費用)500

元 } 。 

(外聘教師:劉卉卿老師) 

E10 擊劍 
B1 

多元
空間 

每週四 

16：00-18：00  

擊劍是一項兼具速度、智慧與禮儀

的運動，能培養學生的專注力、反

應力與體能。課程以安全、趣味、

基礎技能養成為核心，透過遊戲化

教學，引導學生從認識擊劍文化道

掌握基本攻防技巧。 

1400 元 

一~六 

年級 

12-15 名 

請著運動服裝 

（校內教師:呂宗洲老師） 

十、繳費方式：待確認開班後發下繳費三聯單，請依照規定繳費。活動指導費及開班人數請參閱上表

說明；部分社團會酌收學費外之「額外費用」(如教材費)，請慎重考慮後才報名。社團材料費，

須於第一次上課時繳交材料費給授課老師。 

十一、社團退費計算方式，依下列方式辦理： 

 (一)學生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出者，退還報名費之七成；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

分之ㄧ者，退還報名費之半數。參加社團活動期間已逾全期三分之ㄧ者，不予退還；中途請假或

缺席，恕不退費。   

 (二)教材及學習材料費全額退還，但已購置成品或教材者，發給教材及成品。 

十二、遇天災、颱風天停課標準，以人事行政局發布消息為準則。 

十三、如報名時間結束後有需要取消或修改，請於 3月 4 日（三）12:00 前聯繫承辦人學務處訓育組  

      李老師(04-22302319 分機 722)。 


